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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考試別：高等考試 
等 別：三等 
類 科：勞工行政 
科 目：勞工行政與勞工立法 

一、每逢遭遇類似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等事件的影響，減班休息常常成為企業因應不景氣

的作為，請問我國有關減班休息的法律依據為何？而勞政主管機關對於減班休息重要的規定

事項為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原則上不難，只要相關勞動法之規定熟稔。 
《破題關鍵》相關規定之內容條列清楚，敘述明確即可。 
《使用法條》各項規定條文詳如擬答所列。 
【擬答】 
相關法律 
就業服務法(第 23 條)：中央主管機關於經濟不景氣致大量失業時，得鼓勵雇主協商工會或

勞工，循縮減工作時間、調整薪資、辦理教育訓練等方式，以避免裁減員工；並得視實際

需要，加強實施職業訓練或採取創造臨時就業機會、辦理創業貸款利息補貼等輔導措施；

必要時，應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促進其就業。 
因應景氣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 
減班休息相關重要規定事項 
事業單位受景氣因素影響致停工或減產，為避免資遣勞工，經勞雇雙方協商同意，始得暫

時縮減工作時間及減少工資。 
事業單位如未經與勞工協商同意，仍應依約給付工資，不得片面減少工資。勞工因雇主有

違反勞動契約致有損害其權益之虞者，可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四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並依

法請求資遣費。 
事業單位如確因受景氣因素影響致停工或減產，應優先考量採取減少公司負責人、董事、

監察人、總經理及高階經理人之福利、分紅等措施。如仍有與勞工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之

必要時，該事業單位有工會組織者，宜先與該工會協商，並經與個別勞工協商合意。 
事業單位實施勞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者，就對象選擇與實施方式，應注意衡平原則。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者，對於按月計酬全時勞工，其每月工資仍不得低於基本工

資。 
勞雇雙方終止勞動契約者，實施減少工時及工資之日數，於計算平均工資時，依法應予扣

除。 
事業單位實施減少工時及工資之期間，以不超過三個月為原則。如有延長期間之必要，應

重行徵得勞工同意。事業單位營運如已恢復正常或勞資雙方合意之實施期間屆滿，應即恢

復勞工原有勞動條件。 
勞雇雙方如同意實施減少工時及工資，應參考「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協議書」，本誠信

原則，以書面約定之，並應確實依約定辦理。 
事業單位與勞工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者，應依「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因應事業單位實施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通報及處理注意事項」，確實通報勞工勞務提供地之下列機關： 
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 
事業單位或雇主未參照本注意事項辦理，致有違反勞動法令情事者，依各該違反之法令予

以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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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台經濟（Platform economy）衍生出外送人員究竟係屬於「雇傭」或「承攬」關係的爭議，

請說明「雇傭」關係與「承攬」關係的差異;若是「承攬」關係，根據我國現行法令，委外單

位應負的責任有那些？（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原則上不難，這是近年相關時事基本概念題，只要相關勞動法之規定熟

稔與基本概念清楚。 
《破題關鍵》平台經濟是這一、二年來重要社會議題，勞動部官網也曾有相關說明，所以只

要平時有多注意時事。相關規定之內容條列清楚，敘述明確即可。 
《使用法條》各項規定條文詳如擬答所列。 

【擬答】 
「雇傭」關係與「承攬」關係的差異 
民法第 482 條：「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

方給付報酬之契約。 
目的：勞務給付。 
當事人；僱用人與受僱人(雇主與勞工)。 
從屬性；具人格、經濟、組織上的從屬。 
報酬；有償。 
民法第 490 條第 1 項：「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

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 
目的：完成一定的工作。 
當事人；定作人與承攬人。 
從屬性；不具從屬性，不受指揮監督，且無固定給付勞務對象。 
報酬；有償。 

「承攬」關係，現行法令，委外單位應負的責任 
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之責任： 
勞動基準法第 62 條，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如有再承攬時，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

就各該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均應與最後承攬人，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

補償之責任。 
勞動基準法第 63 條，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工作場所，在原事業單位工作場所範圍內，或為

原事業單位提供者，原事業單位應督促承攬人或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

應符合有關法令之規定。事業單位違背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對於承攬人、再承攬人應負

責任之規定，致承攬人或再承攬人所僱用之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與該承攬人、再承

攬人負連帶補償責任。 
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災害及職業安全衛生之責任：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5 條，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本法所

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

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所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

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再承攬者亦同。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6 條，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

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承

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7 條，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

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 
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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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作業時，應指定承攬人之一負

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8 條，二個以上之事業單位分別出資共同承攬工程時，應互推一人為

代表人；該代表人視為該工程之事業雇主，負本法雇主防止職業災害之責任。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職業災害之責任：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31 條，事業單位以其工作交付承攬者，承攬人就承攬部分所使用之

勞工，應與事業單位連帶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再承攬者，亦同。前項事業單位或承攬

人，就其所補償之部分，對於職業災害勞工之雇主，有求償權。 
 
三、消除職場歧視一直是國際勞工組織和各國政府努力的目標，請說明我國勞動法規對於歧視禁

止的有關規定為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原則上不難，這是常考之基本概念題，只要相關勞動法之規定熟稔。 
《破題關鍵》注意相關規定於不同法律之整合與歸納，只要將相關規定之內容條列清楚，敘

述明確即可。 
《使用法條》各項規定條文詳如擬答所列。 
【擬答】 
就業服務法(第 5 條) 
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

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

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者，從其規定。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7 條至第 11 條) 
第 7 條 
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等，不得因性別或

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但工作性質僅適合特定性別者，不在此限。 
第 8 條 
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教育、訓練或其他類似活動，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第 9 條 
雇主為受僱者舉辦或提供各項福利措施，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第 10 條 
雇主對受僱者薪資之給付，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其工作或價值相同者，應

給付同等薪資。但基於年資、獎懲、績效或其他非因性別或性傾向因素之正當理由者，不

在此限。 
雇主不得以降低其他受僱者薪資之方式，規避前項之規定。 

第 11 條 
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 
工作規則、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不得規定或事先約定受僱者有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

之情事時，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亦不得以其為解僱之理由。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其規定或約定無效；勞動契約之終止不生效力。 

勞動基準法(第 25 條) 
雇主對勞工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之待遇。工作相同、效率相同者，給付同等之工資。 
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第 13 條) 
事業單位大量解僱勞工時，不得以種族、語言、階級、思想、宗教、黨派、籍貫、性別、容

貌、身心障礙、年齡及擔任工會職務為由解僱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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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根據我國勞動基準法的規定，說明勞動派遣有關規定，並請評析這些規定對於派遣勞工權

益保障。（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原則上不難，這個題目自修法以來已經連續考了好幾次，只要勞動基準法

有關勞動派遣之規定熟稔。 
《破題關鍵》將勞動基準法有關勞動派遣之規定，內容分項條列清楚明確及相關敘述說明。 
《使用法條》注意勞動部修正有關說明及時事意見，各項規定條文詳如擬答所列。 

【擬答】 
勞動派遣有關規定 
明定派遣法律關係及主體：勞動基準法第 2 條， 
派遣事業單位：指從事勞動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要派單位：指依據要派契約，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事工作者。 
派遣勞工：指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並向要派單位提供勞務者。 
要派契約：指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就勞動派遣事項所訂立之契約。 
應為不定期契約：勞動基準法第 9 條， 
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約，應為不定期契約。 
禁止外掛：勞動基準法第 17-1 條， 
要派單位不得於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簽訂勞動契約前，有面試該派遣勞工或其他指定

特定派遣勞工之行為。要派單位違反前項規定，且已受領派遣勞工勞務者，派遣勞工得於

要派單位提供勞務之日起九十日內，以書面向要派單位提出訂定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 
要派單位應自前項派遣勞工意思表示到達之日起十日內，與其協商訂定勞動契約。逾期未

協商或協商不成立者，視為雙方自期滿翌日成立勞動契約，並以派遣勞工於要派單位工作

期間之勞動條件為勞動契約內容。 
積欠工資先行代墊：勞動基準法第 22-1 條， 
派遣事業單位積欠派遣勞工工資，經主管機關處罰或依第二十七條規定限期令其給付而屆

期未給付者，派遣勞工得請求要派單位給付。要派單位應自派遣勞工請求之日起三十日內

給付之。要派單位依前項規定給付者，得向派遣事業單位求償或扣抵要派契約之應付費用。 
職業災害補償責任連帶：勞動基準法第 63-1 條， 
要派單位使用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要派單位應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本章所定雇主

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前項之職業災害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要派單

位或派遣事業單位支付費用補償者，得主張抵充。要派單位及派遣事業單位因違反本法或

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派遣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應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任。要派單位或

派遣事業單位依本法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額。 
訂定相關罰則：勞動基準法第 78 條，派遣契約前之禁止行為、職業災害補償責任等項之裁

罰規定。 
對勞工權益之保障： 
明定法律關係，確立權利義務，法律責任，確定三方法律規範適用。 
工作權確保，明訂不定期契約及禁止外掛，確保雇用安定及相關受雇權益，避免俗稱免洗

筷子用過即丟。 
工資給付安定，派遣雇主及要派單位付工資給付先後責任，增加派遣勞工工資受領保障。 
職業災害補償責任連帶，確保派遣勞工職業災害保護之完整周延。 
訂定派遣反規定罰則，加強落實保護派遣規定。 
各項重要權益均於勞動基準法修正納入保障，得以避免或減少勞資爭議之衍生。 


